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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 
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海南宏氏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宏氏投资”）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，现将有

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 、解 除质押 情况 

2015 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87），宏氏投资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8,500,000 股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国信证券”）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，初始交易日为 2015 

年 9 月 25 日，拟购回交易日为 2016 年 9 月 22 日。 

其后，宏氏投资对该笔质押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延续质押。2015 年 9 月 29 日，

公司进行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，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，该

笔 股 权 质 押 的 总 数 量 增 加 至 27,750,000 股 ， 公 司 总 股 本 由 30,000 万 股 增 加 为

45,000 万股。2016 年 11 月 18 日，宏氏投资已将上述在国信证券质押的股票部分

购回并解除质押，购回及解除质押的股票数量为 13,200,000 股，剩余的 14,550,000

股股票继续在国信证券进行质押。2016 年 11 月 21 日，宏氏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

司流通股份 13,200,000 股再次质押给国信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，拟购回

交易日为 2017 年 11 月 21 日。详细内容见 2016 年 11 月 22 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

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78）。 

截 止 本 公 告 日 ， 宏 氏 投 资 已 将 上 述 在 国 信 证 券 质 押 的 13,200,000 股 及

14,550,000 股股票全部购回并解除质押，合计解除质押 2,7750,000 股，占其所持

有本公司股份的 15.62%。   

二 、再 质押情 况 

2017 年 11 月 23、24 日，宏氏投资分别将其持有本公司流通股份 13,130,000

股、13,432,000 股再次质押给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中山证券”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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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质押已在中山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（ 一） 股东股 份质 押的基 本情 况 

1.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是否为第

一大股东

及一致行

动人 

质押股数 

（股） 

质押开始 

日期 

质押到期 

日期 

质权

人 

本次质押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用途 

海南宏氏投

资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

东 
13,130,000 2017.11.23 2018.11.23 

中 山

证券 7.39% 

置换前期

质押融资

负债 

海南宏氏投

资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

东 
13,432,000 2017.11.24 2018.11.24 

中 山

证券 7.56% 

置换前期

质押融资

负债 

合  计  26,562,000    14.95%   

2.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宏氏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177,695,947 股，均为无限售条件

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9.49%。其中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的股份

为 3,033,546 股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宏氏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 172,724,400 股，

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7.20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8.38%。 

三 、备 查文件 

1.股份质押登记证明； 

2.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； 

3.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康 芝药 业股份 有限 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7 年 12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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